
111/10/13 校園防疫新制度 

壹、師/生快篩陽性確診 → 在家居隔七天不到校，第八天早上快篩陰姓者可恢復到校 

貳、師/生如有同住親友確診 → 依據師/生是否施打三劑疫苗採取不同制度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已施打三劑疫苗者：可選擇採取 0+7(即 7 天自主防疫)或 3+4(即 3 天居隔+4 天自主防疫) 

1. 居家隔離期間，不到校（班）上課、上班。 

2. 自主防疫期間，如有症狀，不到校（班）上課、上班。 

3. 自主防疫期間，如無症狀，且持有兩日內快篩陰性結果，可到校（班）上課、上班。 

4. 自主防疫期間亦可選擇在家自主防疫，假別為防疫假。 

二、 未施打三劑疫苗者：採取 3+4 制度，即 3 天居家隔離+4 天自主防疫 

1. 居家隔離期間，不到校（班）上課、上班。 

2. 自主防疫期間，如有症狀，不到校（班）上課、上班。 

3. 自主防疫期間，如無症狀，且持有兩日內快篩陰性結果，可到校（班）上課、上班。 

4. 自主防疫期間亦可選擇在家自主防疫，假別為防疫假。 

參、教職員生於確診康復後 3 個月內，若同住家人確診，若未被匡列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(3+4，0+7)，在無症



狀且快篩陰性後，可正常到校。但需進行 7 日"自主健康管理"。課程期間應全程配戴口罩(不適用體育、歌唱、

拍照可免戴口罩之規則)，且飲食時需使用隔板並與他人保持良好社交距離。 

 


